
 

   

电子政务建设该怎样以国家标准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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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建设要‘以国家标准为主体’。” 在12月8日举行的“全国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与交换体
系研讨会”上，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助理宿忠民向来自全国各省市级政务信息系统建设的主管们
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同时，宿忠民指出：下一步，围绕着国家“十一五”时期电子政务建设的主要目标，按照《国家电子政
务总体框架》的要求，将重点研制一批支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业务协同所需的基础性、关键性、共性
标准，建立电子政务标准实验和验证机制，进一步完善以国家标准为主体，充分发挥行业标准在应用系
统建设中作用的国家电子政务标准化体系。  

在研讨会上， 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陈大卫针对目前我国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与交换体
系，在应用领域存在的问题指出：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与交换体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要满足两大需
求，即一是满足跨部门、跨地区普遍信息共享的需求；二是满足部门间特定信息横向交换与共享的需
求。  

目前，我国政务信息资源分置于各地方、各部门，表现为“物理上分散”，使得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困
难。而现在推进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与交换体系建设，就是为了形成“逻辑上集中”的政务信息资源
体系，支撑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为此，我国启动了《国家电子政务标准体系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围绕着国家电子政务建设中互通互
联、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实际需求，开展了基础性国家电子政务标准的研制工作。  

据了解，迄今为止，《国家电子政务标准体系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已制定，研究出9个研究报告、6个标
准化指南、33项国家标准和规范，开发了4个辅助工具，建立了电子政务标准化平台，开展了一系列国家
电子政务标准化的宣贯和培训活动。从2005年，先后举办了3期国家电子政务标准的宣贯和培训，271名
学员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信息化主管部门，中央国家机关覆盖率达92.5%，地方覆盖率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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